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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108 年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8 年 3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 9 時 45 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樓第 1 會議室 

出席人員：  
廖俊智   黃進興   周美吟  彭信坤   孫以瀚  
程舜仁   張嘉升   陳玉如   鍾孫霖   陳君厚  
陳貴賢   朱有花   果尚志   黃彥男   吳素幸  
李奇鴻   邱繼輝   葉國楨   洪上程   王明珂  
呂妙芬   鄧育仁   胡曉真   許雪姬  謝國雄 

冷則剛   李建良   蕭高彥   許晃雄  許昭萍  
黃一樵   王明杰  林納生   郭紘志   湯森林  
楊懷壹   張茂桂   林富士   邱文聰   張   珣  
于若蓉  

請假：  
廖弘源（王大為代）   王寳貫（許晃雄代） 

郭沛恩（楊瑞彬代）   蔡宜芳（蕭傳鐙代）  
趙淑妙（湯森林代）   胡台麗（周玉慧代）  
簡錦漢（張俊仁代）   林若望（李佳穎代）  
林榮信（王明杰代）   簡正鼎（郭紘志代）  
劉扶東   李湘楠   張煥正  葉信宏   陳儀深  
張隆志  

列席人員：  

     吳世雄   黃舒芃   吳重禮   張剛維   葉雲卿  
     林俊宏   陳建璋   劉秉鑫   陳莉容  林怡君  
請假：  
     李超煌  邱子珍  
     陳伶志（蔡世田代）   王端勇（黃祥裕代）  
因應本次議題列席人員：周玉山（國家 生 技 研究 園區 營 運 中心 副執 行 長 ）  
                    施明哲（南 部 院區 籌 備 委員 會主 任 委 員）    
主席：廖院長                         記 錄：洪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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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麥朝成院士（民國 108 年 3 月 6 日逝世於臺北） 

默哀 

 

宣讀 108 年 1 月 24 日 108 年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壹、報告事項：  
一、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發布之人事任命計 17 案，列於附件

1（第 4 頁），請參閱。 

二、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各研究所（處）、中心擬聘案，經本

院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列 5

名，提請核備： 

(一)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擬聘周彤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二)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擬聘林宛蓁女士為助研究員案。 

(三)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擬聘陳世淯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四)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聘吳育威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五) 語言學研究所擬聘陳思瑋女士為助研究員案。 

三、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升等案，經本院各學

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列 2 名，提

請核備： 

(一)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游宏祥先生為副研

究員案。 

(二) 台灣史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曾文亮先生為副研究員案。 

四、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助研究員升等同時辦

理長聘案，副研究員續聘同時辦理長聘案，以及副研究員長聘

案，經本院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

計下列 4 名，提請核備： 

(一) 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擬續聘高見道弘先生為副研究員同時

辦理長聘案。 

(二)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擬辦理張允崇先生為副研究員長聘案。 

(三)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擬升等王志宇先生為副研究員同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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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長聘案。 

(四)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擬升等蔡怡陞先生為副研究員同時辦理

長聘案。 

五、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擬聘特聘研究員案，

經本院院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共計 2 名，提請核

備。（資料如附件 2，第 6 頁） 

六、 學術諮詢總會、學術及儀器事務處：「中央研究院生醫轉譯研

究中心」設立規劃案已於本院 108 年第 1 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關於設立規劃書文字內容，業依決議事項辦理，經參照與會

者所提意見，並於會後會同相關單位進行意見整合，已完成規

劃書之文字內容修訂如附件 3（第 8 頁），請參考。 

七、 自 108 年 1 月 24 日迄今，本院人員榮譽事蹟列於附件 4（第 25

頁），請參閱。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院擬設置南院處規劃書並擬修正「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1

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本案由提案單位撤回 
 
 

提案二：有關本院編制表修正草案 1 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本案係配合提案一南院處原擬成立之規劃進行人員編制調整，因提案

一已撤回，本案亦由提案單位撤回 


